
导向标识有偿使用合同书
甲方：长沙市轨道交通广告有限公司
乙方： 
甲乙双方经协商，就导向标识有偿使用合作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为期1年。
（按牌体实际制作上刊日期计算起始时间）
二、合作内容
1. 甲方同意乙方使用轨道交通  号线导向标识广告位对乙方商家信息进行标注宣传，标注信息如下：
（1）标注位置：        站点   号出入口

（2）标注内容
A、中文名称：                  
B、英文名称：                  
注：原则上中文名称标注限（含）六个简体汉字以内，英文名称在牌体上的长度不超过中文名称长度。

（3）标注形式：

A、站厅层嵌入式综合资讯牌“周边相关信息”栏及站点周边街区图；
B、通道出入口吊牌；
C、出入口资讯牌“周边主要信息”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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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为模板示意图，以实际轨道指定上刊图为准）

2. 导向标识、街区图标注具体样式、颜色、图案、材质等须按照地铁运营标准设计、制作，上刊位置由甲方根据地铁导向系统进行统一安排（以附件确认为准）。乙方不得擅自在地铁站点内增设其他导向信息或发布其他任何未经甲方授权许可的广告形式。
3. 导向标识牌体设计制作上刊（含合作期满后的牌体更换）费用由乙方直接向导向标识中标单位另行协商支付。
4. 在合同期内，若乙方向甲方申请导向标识信息变更或撤销，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与责任由乙方承担，甲方已向乙方收取的广告位租赁费不予退回。
5. 合作期满后乙方须在10个工作日内下刊本合同约定的所有导向信息并按照甲方要求恢复牌体信息。

三、费用及支付方式
1. 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
（1）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元整）（含税价）作为上述站点出入口导向标识商用位一年合作期的租赁费。
（2）人民币￥3000元（大写人民币叁仟元整）作为本合同的履约保证金。合作期满，在乙方完成其合同义务包括任何保证义务后，甲方将把履约担保无息退还乙方。
2. 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将上述费用汇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负责向乙方开具广告位租赁费发票和保证金收据。                                                                                                                                                                                                                                                                                      
甲方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长沙侯家塘支行

账户名：长沙市轨道交通广告有限公司

账号：7319 0395 2010 401

四、保密条款
本合同任何一方均不得对不论与另一方有否竞争的任何个人或公司泄漏合同内容，否则视为违约。

五、违约责任
1.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事项及行为将作为本合同项下的违约事项。如乙方违约，则甲方有权没收乙方全部的履约保证金，同时乙方需在合同期内补足履约保证金。
2. 乙方应在甲方规定时限内支付广告位租赁费，否则每延迟一天乙方须每日按应支付租赁费的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逾期支付超过10个工作日，甲方有权终止合作并解除本合同，其不免除乙方赔付违约金的义务。

3. 任何违约事项发生，守约方可以用书面通告的形式要求违约方在收到书面通告之日起30天内终止违约行为并就此项违约进行补救。若违约方逾期未更正违约行为，则守约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4.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相关约定或因任何一方没有充分、及时履行本合同所约条款造成另一方损失的即视为违约，因违约方违约造成的任何损失或引起的法律纠纷由违约方全权承担与负责。
六、其他

1.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解除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因政策、政府规定、地铁运营需要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况，甲乙双方应秉承互利互惠的基础友好协商，继续履行合同的相关事宜，若协商不成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2. 双方争议的法律解决途径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的，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3. 附件与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5. 本合同书正本二份、副本    份，甲方持正本一份、副本四份，乙方持正本一份、副本    份。合同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效力，当合同副本与正本之间存有差异时，以合同正本为准。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甲方：                        乙方： 
长沙市轨道交通广告有限公司    
（印章）                      （印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导向标识上刊位置示意图（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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